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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生态分布 

基于 《中国社会科学》 (1980--2015)法学论文的考察 

赵 磊 

摘 要 《中国社会科学》在影响力和口碑上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本文通过剖析其创刊三十多 

年来刊发的法学论文，对学术生态分布及刊发因子进行 了考察。研究发现，论文数量和篇幅呈上升趋 

势，体例逐渐完善，以定性研究为主；自发率降低 ，基金支持力度逐渐上升；二级学科发展较快，选 

题实现了从理论向实践转变；学术影响力与学术职称与关键词数量正相关，但在学科和地区上存在差 

异；大多数作者为正高职称 ，主要来自于北京，长江中下游地 区上升较快。研究也揭示，未来的法学 

研究可能需要重视文献综述、定量研究；学术期刊加大对基金论文的优化和重视 ，指导作者充分利用 

关键词。促进各学科均衡发展。 

关键词 《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 法学期刊 学术生态 研究方法 

、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市场经济制度保障与维护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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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稳定关键因素的法律制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已基本形成。这一经济腾飞的阶段，同样也是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我国法学研究 

的整体水平大幅提高，各部门法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方面，法学研究为我国的经济建设、 

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一 

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研究范式。 

这一时期同样是法学期刊蓬勃发展的时期，以 《中国社会科学》 (以下简称 《中社科》)、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为代表的一批学术期刊在法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法学期刊引领着当代中国法学的学术发展方向。《中社科》 自 

1980年创刊以来，紧扣时代脉搏，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始终代表着中国社会科学研 

究的最高水准。 

本文拟以 《中社科》刊发的法学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对当代中国法学学术发展进行 

白描式分析。论文第一部分，回顾有关学术研究的基本形态，总结先前的法学研究方法文献， 

从而为本文的学术创新和方法尝试提供理念基础。第二部分，试图公允地剖析 《中社科》 自创 

刊以来的各种指标，总结综合刊在定位、选题、专栏策划等方面的经验。第三部分，借助于因 

子分析，将 《中社科》自创刊以来各种指标所形成的数据库内容，归纳其在发文和学术影响方 

面的主因子，量化分析高水平法学期刊发表论文的特点和规律。第四部分，借助于多元回归分 

析，揭示各种显著因子对学术影响方面的关系。第五部分，简单对比各时段发文的各种指标 ， 

剖析各法学栏目建设的历史与现状，描述法学各学科及地区的发展状况。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 

总结全文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做出推荐。 

二、理论基础与综述 

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均是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基础上，回应并寻找更新的研究领域和问题。 

笔者首先从大量相关论文和著作中，选取若干重要参考文献进行阅读梳理和归纳。这有助于充 

分掌握学界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期刊和栏 目建设的互动关系等问题的研究现状，从而确定研究 

问题 、对象和方法。 

(一)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一词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 ·K．莫顿提出的。他通过研究科学共同 

体内的知名人士及其出名规律发现：相对于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 

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相似，并由此产生 “滚雪球效应”，名声显赫的科学家将获得越来越多 

的资源。他在 1968年将该现象总结为 “马太效应”：先机取得的优势往往带来更多好处，而劣 

势则会招致更糟糕的境况。无论个人或群体，一方得到的越来越多，一方得到的就越来越少， 

随着时间推移，两者间的鸿沟越来越深。类似的， “优势积累”是一种社会选择过程，各种机 

会、奖励和资源常被某些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所积累，最终导致科学领域的社会分层和权威机构 

的产生。[1]优势积累是马太效应持续作用的结果。马太效应与优势积累理论的启示是：在相同 

条件下，“最先”更利于达到 “最优”，它强调 “最初突显”在投资回报率上的重要性：要在某 

一 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成为领头羊；如果无此实力则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发展 

[1] 参见 [美]丹尼尔 ·里格尼：《贫与富——马太效应》，秦文华译，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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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2】 

在科技、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 “马太效应”均普遍存在，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也不例 

外。有学者指出：在阅读文献时，读者考虑的因素依次是期刊、内容和作者；在引用文献时， 

作者主要考虑内容和期刊。期刊的权威性对文献的阅读和引用有重要影响，且随着时间推移， 

期刊的影响作用 日益增大，在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发表的论文被关注和认可的程度越来越高， 

影响因子越低的期刊发表的论文则更容易被遗忘。[3]相应地 ，期刊工作也受 “马太效应”的支 

配，主要表现在：高产作者群的出现，核心刊物的形成，作者分布不均衡，论文老化加快。[4] 

(二)文献综述与创新点 

多年来，学术界对法学期刊的发展如何与法学研究紧密结合，引领、服务法学界发表了许 

多真知灼见。概括起来，大抵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其一 ，对法学期刊的办刊理念 ，学界已达成以下共识 ：首先，学术期刊需坚持以学术为 

本 ，鼓励学术批评。这既是指需保持作者身份的独立性，不能把理论变成为政策提供支持的 

工具 ，也是指学术期刊应刊发批判性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有深度的论文 (邓正来 ，2006： 

173—182[5]；郭道晖，2005：7__9[6])。第二，学术期刊应保持客观立场，消隐编者的喜好 

和价值追求。 “无主编化的、无编辑身份特性”的刊物是期刊应努力的方向 (舒 国滢，2006： 

173—182[7])。第三，学术期刊要找准定位，明确特色。期刊的特色即 “不可取代性”，它是 

期刊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最理想的状态是让每一篇论文在学术的知识谱系上找到定位 (贺卫 

方，2006：173—182)。第四，法学期刊需要形成 “同仁刊物”，探讨共同的话题。进一步的， 

在话题的选择上要坚持 “公共性”，避免 自说 自话 (郑永流、赵晓力，2006：173—182[8])。 

其二，在对期刊转型的研究上，代表性观点有：第一，期刊改革的方向应是集约化、专业整 

合、联合办刊。有必要逐步建立高校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以一级学科为门类出刊；组成联合编委会 

加强学科专业分工，整合相近特色和专业的栏目共建品牌效应的专栏；根据地方特色、主办单位特 

色塑造刊物的个性化标识 (姚申，2005：l9-_22【9])。第二，开放办刊，改进审稿制度。这一方 

面是建议期刊去除主办单位的 “母体印记”，对外校优秀作者开放平台；另一方面是建议把审 

稿重点转移到学术水平而非作者身份上，倡导同行评议审稿 (王文军，2011：l4O—l46(10]； 

[2] 参见王健：“优势富集效应——一种新的发展观”，《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 1期，第11～17页。 

[3] 参见侯佳伟、黄四林、刘宸：“学术论文的 ‘马太效应’——基于2009年度 CSSC1人口学期刊的分 

析”，《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5期，第34页。 

[4] 参见张墒等：“论期刊工作的马太效应”，《编辑学报》1996年第2期，第47页。 

[5] 参见 《政法论坛》编辑部：“‘《政法论坛》与法学期刊的未来走向研讨会’纪要”，《政法论坛》 

2006年第2期，第2—10页。 

[6] 参见郭道晖：“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法制与社会发展》创刊十周年感言”，《法制与社 

会发展》2005年第 1期，第 6页。 

[7] 参见前注 [5]，《政法论坛》编辑部文，第 2～10页。 

【8] 同上，第2～1O页。 

[9] 参见姚申：“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 ：挑战与机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 4期， 

第 33—39页。 

(1o] 参见王文军：“分学科评价 ：综合性学术期刊评价的合理路径——以教育部 ‘名刊工程’入选综合性 

学报为例”，《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 1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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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2005：8 [11 3)。第三，构建学术共同体。中国的学术期刊在行政主导下的学术评价中 

缺乏话语权，处于生态链的底端。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构建自律的、代表期刊利益、 

帮助学术评价良性运作的学术共同体 (仲伟民，2014：41_52 C123)。第四，建设专域化的知识 

平台。期刊的特色不一定就是专业化，也可着眼于以问题为中心的专栏建设等方面。专业刊、 

专题刊虽然比综合刊更集约，但涉及的范围依然很广，专域则更集中地关注一个知识领域，其 

市场定位更精准 (朱剑，2016：66_80[13 3；桑海，2015：55 4[14])。第五，关注 “后编辑 

过程”，打造新媒体平台。编辑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和维护学术交流平台，及时传播学术信息。 

在新媒体环境下，“后编辑过程”被赋予了更多功能和涵义。期刊应运用新媒体技术增强 “读者 

至上”的感受，加强编辑、作者、读者的互动 (吉海涛、郭雨梅、郭晓亮、张璐，2015：6O一 

64[15]；朱德东，2015：49—5l[163)。 

其三，学界对法学期刊和论文的研究上，苏力基于 CSSCI的数据，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 

了部分法学学者的被引情况，发现法学学者高度集中于北京，学科专业分工不足，研究热点过 

于集中，学术批评有待加强。{173郭旨龙通过对 345位法学学者的论文被引数量的统计，列出了 

法学各二级学科和一级学科的高／低H指数论文作者，指出在评价法学成果时应把同行评价和影 

响因子结合起来。[18]宋歌、刘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解析 32种法学期刊2012至2013年的论文， 

发现法学期刊可分为5个子群和5个单独成类的期刊，中间层次的法学期刊水平接近。[19]曾鹏、 

杨莎莎通过对CSSCI收录过的法学专业期刊1998至2009年载文数量、作者省域分布等信息的描 

述性统计，发现中国法学期刊间水平差距明显，学位授予权直接影响法学研究的水平，区域间 

法学研究水平呈现极不均衡的态势，其省域空间变化呈现自西向东、自南向北的趋势o[203 

三、研究设计 

中国学者在量化研究法学期刊及其学术论文的影响问题上，定性或简单描述统计居于绝对 

(11] 参见韩松：“谈法学学术期刊的创新”，《法学论坛》2005年第 4期，第 42页。 

[123 参见仲伟民：“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几个问题——从学术评价的实质性标准谈起”， 《学术 

界》2014年第 7期，第 19—25页。 

[13] 参见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武汉大学学 

报 (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43页。 

[14] 参见桑海：“笔者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之未来构想”，《南京 

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2—31页。 

(15] 参见吉海涛、郭雨梅、郭晓亮、张璐 ：“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发展新模式”，《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2015年第 1期 ，第 26页 。 

[163 参见朱德东：“论新媒体语境下学术期刊的后编辑过程”，《出版发行研究》2015年第 1期，第38页。 

[17] 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中国法学》2003年第2 

期，第 51—55页。 

[18] 参见郭旨龙 ：“谁是中国法学高影响论文作者——中国知网最新 H指数的探索研究”，《法律和社会科 

学》2015年第 1期，第56页。 

(191 参见宋歌、刘利：“法学学术期刊分层研究”，《新世纪图书馆》2013年第2期，第34页。 

[20] 参见曾鹏 、杨莎莎：“中国法学研究水平省域空间分布规律的若干问题研究——基于 CSSCI(1998— 

2009)收录法学期刊的数据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年第 12期，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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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然而，法学期刊的各种指标常常既有显性，也有非显性，当错综复杂的变量或因素交织 

在一起时，简单描述统计常因表面现象而无法深入观i贝4。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探索其 

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是不可分离的二元体，学术期刊的发展反 

映了学术动态和生态的变迁。尤其是对于转型和法学改革思潮的今 日之中国，作为一线的综合 

期刊，《中社科》所反映出的学术信息对于未来中国法学事业的发展和壮大来说至关重要。基于 

此定位，本文的研究设计安排如下： 

(一)研究目标 

对于多数中国学者来讲，在 《中社科》发表学术成果，既是学术地位和学术实力的象征， 

也是学术晋升和提高学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当前数以万计的法学研究者来讲，《中社 

科》的法学板块每年出版的论文却数量非常有限。那么，供不应求的局面不言自明的情况下， 

影响和决定刊文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以及多年来出版论文的变化轨迹又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 

对于评价和掌握中国法学及中国社科有充分的帮助。为此，本文的研究目标，定位为如下四个： 

第一，贡献于学术期刊群体。了解 《中社科》的发展变化，剖析其刊文的历史与现状，分 

析和归纳其学术影响力，可总结出普适性规律供其他学术期刊参考。 

第二，贡献于作者群体。了解 《中社科》的发文和影响因子，公正评价和判断发文的选择 

性机制，可为掌握学术动向和学术前沿问题提供参考。 

第三，贡献于读者群体。帮助读者了解 《中社科》的学术动态，寻找目标文献，跟进法学 

研究的动态，为法学研究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第四，贡献于法学研究事业。了解 目前法学研究中存在的成就和不足，把脉未来法学研究 

需关注的内容，推动法学学科均衡发展。 

(二)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 《中社科》发表的法学论文，时问跨度为 1980至 2015年。在论文的类型上， 

包含书评 (12)和学科综述 (3)总计403篇文章。在数据支撑上，中国知网对每篇论文各种指 

标数据均有详细统计，但其统计的数据风格不一。因此，为保证研究的公允性，我们对每篇文 

章的各种数据进行了二次录入和收集，并按照相关编码规则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最终，在 

指标内容上，我们整理出各种有关 《中社科》法学论文的指标，共计 40个。基于研究 目的需 

要，本文将各种资料整理后筛选出 15个重要指标，然后根据设计需要重新编码和设计。《中社 

科》作为综合性期刊，每期发文所组成的数量肯定难以与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法学专 

业类刊物相提并论。然而，《中社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影响力最大的期刊，其所发表 

论文的标杆作用常常也反映了该领域的发展动态。因此，笔者认为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并不存在 

偏见或样本不足问题。 

本项目将各种指标整理成六个主要方面，即时间段信息、作者信息、论文属性、地域信息、 

出版规范、学术影响，相关编码及规则参见表 1。在时间段信息上，一共选择了两个指标即各文 

章的出版年份以及出版期号，并在此基础上设置成 4个主要时间段。在作者信息上，笔者对第 

一 作者院校类型，署名的国别、作者职称等四个指标。在论文属性上，对各篇论文的研究方法 

(定性或定量)，是否有基金支持，以及论文的二级学科属性等两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在地域信 

息上，根据各作者所署名的单位整理出第一作者的所在省份，并重新归类出成是否处于北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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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分析样本与描述统计，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论文 (1980—2015) 

北部沿海 

东北地区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地 区 

西北地区 

港澳台及国际 

不详 

56．33％ 国际法 

2．98％ 法理学 

l1．91％ 法史学 

6．45％ 民商法 

1．24％ 经济法 

10．67％ 诉讼法 

4．22％ 刑法学 

0．74％宪法＼行政 

4．22％ 交叉学科 

1．24％ 书评 

综述 

85 21．09％编 码 =1 

49 12．16％编码=2 

45 11．17％编码=3 

68 16．87％编码=4 

24 5．96％编码=5 

3l 7．69％编码=6 

32 7．94％编码=7 

35 8．68％编码=8 

l9 4．71％编码=9 

l2 2．98％编码=10 

3 0．74％编码=ll 

注： 5f"-作者职称不详，以编码中位数4替代； 

2个最高检或高级检察宫或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定义为正高； 

。2个高级法院或中级法院的助理审判员定义为中级。 

将地区整理成国际国内lO个大地区。(21]在出版规范方面，对论文是否单位的 自发，关键词数 

[21] 北部沿海地区包含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东北地区包含辽宁、黑龙江，东部沿海包含上海 、江苏 、 

浙江，长江中游地区为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 ，南部沿海地区为福建、广东 、海南，西南地区为云南 、贵州 、 

I~t)lI、重庆、广西，黄河中游包含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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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章篇幅 (页数)，以及是否发表在专门栏目进行了统计。在学术影响方面，将每篇文章被 

引频次和被下载频次的总量进行了整理，并根据数据特征增设被引指数。[22] 

(三)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于SPSS软件和 Stata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均值比较、因子分析、多元回 

归等方法。研究首先对各变量所反映的指标信息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把握 《中社科》刊发法 

学论文的整体情况。在继续分析过程中，本文按照时段对各种指标进行分别表达，并借助于单 

因素方差 (one—way)的逻辑详细比较不同时段之问的差异。对于部分以0和 1方式展示的二分 

变量 (bivariate)指标，单因素方差可能存在膨胀效应等问题。然而，一些新近的研究在组间差 

异的比较时，已经将线性方法运用于二分变量中，如Student’test检验均值差异。[23]基于本文并 

非精确预测各种指标在时段上的差异，以及现有统计方法对二分变量组问差异应用上的限制， 

适当运用单因素方法解读均值差异并非不妥。作为一种补救措施，笔者按照逻辑回归的基本逻 

辑，比较了二分变量在时段上的差异显著性问题，基本印证了本文的分析结论。对于地区和学 

科分布等类别变量时，文章使用皮尔逊卡方等多种方法分析地区和学科发文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对于当前的中国法学界来说，平均值和百分数可能是更加简单和直观的表达方式，无论统计结 

论是否客观，均可发现期刊发文中的明显问题。 

因子分析，主要用于医学和心理学领域，最近一段时期在经济学中应用也较广，但法学和 

社会学中研究还鲜有涉及。基于国内外研究法学期刊论文的可借鉴和成熟的分析模型较少，这 

对寻找关键变量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与回归分析模型不同，因子分析可克服常用回归模型中 

的 “抓小放大”等看不见的因素，以及 “多重共线”等内生性问题，并根据已有指标寻找到决 

定 目标。因此，本研究致力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逻辑，运用 15个指标中评估法学论文的若干 

因子。在此过程中，笔者运用主因子分析法 (Principal-Factor)，归纳并尝试勾划出中国社科法 

学论文中的一些显著因子，并采用斜交旋转法对各影响主因子的指标载荷进行描述。在识别出 

学术影响是与显著因子相关的重要指标后，研究继续运用多元回归判断学术影响力与各种指标 

的关系。在被引频次和指数问题上，本文考虑到记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正态性后尾堆积效应， 

同时用泊松回归和线性回归等方式进行相互引证。为保证解读的准确性，笔者在分析过程中对 

各种系数和标准误的稳健性予以考察，但总的差异并不大，基本上没有出现两种统计错误类型 

等情况。 

四、法学论文初步剖析 

(一)总体概览 

表 l中403篇文章进行了描述，其中署名为外国单位的作者共计 11篇，中外作者合著的论 

文2篇，合计占3．2％。时间段信息、作者信息、论文属性 、地域信息、出版规范、学术影响 

[22] 关于被引指数，按照每篇论文被引用频次所形成的堆积百分数排序，按每 10％堆积程度赋值 1分， 

堆积在90％以上的论文赋值10分。原因主要为，403篇论文中33篇论文的引用频次为0，对常用统计技术提出 

了挑战。借助于其他学科的量表系列，l一10分可以理解为从最高到最低的学术影响评价，评价为1分的论文可 

定义为没有任何引用的最低档次。 

[23] 事实上，本文中也可将不同时段进行重新编码和新设分析程序，将4个时间段分别按两两比较，但这 

并没有太多实际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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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总体呈现如下特征 (见表 1)。 

1．时问段信息 

从四个时间段观察来看，《中社科》发文的数量明显呈上升趋势，2010至2015年5年的平 

均量达到27篇，基本是第一阶段的两倍 ，且几乎与最近的2000至2009年十年持平。这一方面 

与 《中社科》从双月刊改版为单月刊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近年来 《中社科》法学学科总体 

发文比例的提高，2015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峰25篇。 

2．作者信息 

论文独著比例高，独著稿件 338篇 (83．9％)，3位和4位作者合著的稿件各有 5篇，6人 

合著的论文 1篇，合作作品共计 16．13％。作者职称呈倒金字塔型，高级职称的作者比重最大 

(52．11％)，副高职称作者次之 (23．82％)，中级以下共计 97篇 (24．07％)。院校集中在重点大 

学和法律院校，超过 89％的作者来 自于重点大学或法律院校，只有少于1 1％的作者为其他单位。 

3．论文属性 

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 (375篇)，定量研究仅占6．96％，这与法学实证研究在中国处于初期 

有关。基金支持较少，仅有 72篇文章有各种基金支持，如何发挥学术基金的支持作用还需思 

考。学科交叉较少，只有 19篇 (4．71％)的论文属于交叉学科类。这说明法学学科专业性较 

强，但法学间跨学科以及与其他领域的横跨在整体上还不够。学科发文不均衡，发文量前三的 

学科分别是国际法、民商法、法理学，发文较少的是经济法、诉讼法，这可能与目前的学科发 

展有关。 

4．地域信息 

作者群地域影响明显，作者群高度集中于北部沿海的北京，高达 219人 (54．34％)，黄河 

中游 (1．24％)、西北 (0．74％)和东北地区 (2．98％)发文量较少。这可能与北京的高校实 

力和集中效应有关，但学术地区差异问题仍值得关注。 

5．出版规范 

单位 自发占有一定比例，共计43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发 (10．67％)，自发率排名前三分 

别是法理学 (16．47％)、宪法与行政法 (14．29％)、民商法 (11．76％)。关键词数量篇均2．36， 

篇均差异较大 (2．23)，这与90年代以前中国社科没有关键词设置有关 (表2)。篇幅平均 14页 

以上，但篇问差异偏差达 5．0l页，这与 《中社科》近年来的改版有关。 

6．学术影响力 

《中社科》的学术影响力较高，篇均下载量达 1808．06次，但篇均差异异常大 (1638．04 

次)。与下载率形成反差的是，篇均引用率不高且篇均差异较大，平均只有 63．83次。单篇差异 

均值达 115．95次，被引指数显示差异近 3个级别。最高下载量和引用量的论文是我国学者王利 

明教授 2000年发表的 《惩罚性赔偿研究》，分别达 10352和 1363次。 

(二)基于时间脉络的分析 

表2是按各时问段对各种指标的简单统计 ，基本印证了前文描述的具体内容。一个基于时 

问段的纵贯研究，更清晰地展示 《中社科》在4个时间段的变化及其发展情况。具体发现如下。 

1．论文体例逐渐完善，学术研究逐渐规范 

第一，论文篇幅增加，自发率下降，作者群稳中有变。一方面，2010至2015年法学论文的 

篇均篇幅最长，达 17．55页，远高于 2009年之前。稿件自发率在近五年出现明显下降，最近5 

年下降至3％，比前十年下降 1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最近5年作者所在单位多样化，重点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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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论文各时段指标分布及差异情况 

注：字母 州 表示时段差异的显著性(p<O．05)， 

p≤ o．05； p≤o．01． 

的作者比例略有下降 (87％)，但基本趋势没变；北京的作者在2000至2009年占比最多，近五 

年有所回落 (49％)。 

第二，关键词和基金论文实现从无到有的飞跃，作者职称持续升高。一方面，2000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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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均未标注关键词，从2000年至今，篇均关键词数量保持在4个左右。基金论文比在 1980 

至1999年几乎为零，在2000至2009年逐渐增加，但基金论文比仍然很低，直至近五年才上升 

到45％。这与国家近年来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力度有着正相关性。另一方面，学者成长 

和学术职称集中化现象日益明显。1980至 1989年的作者职称最低，正高只有 9．68％，1990年 

至今逐渐升高，最近5年高达 78．18％。数据显示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前几届法 

学学科毕业生成为法学学术研究的生力军，他们当时普遍比较年轻，大学毕业时间短，职称层 

次较低。直至今 日，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学者依然是法学研究的主流并且高产。 

2．学科发文不均衡，选题实现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1980至 1989年，法 学二级 学科 发文量 最大 的分别 是法史 学 (27．42％)、国际 法学 

(17．74％)，刑法学次之 (13％)。最近5年，法理学论文略有减少，占比降为 19．09％，法史学更 

是下降至5．45％。民商法学论文持续快速增加，从早期的4．84％上升到最近 5年的 23．64％；经 

济法发展也较快，从 6．45％上升到 11．82％。宪法与行政法也呈上升趋势，但近 5年有所回落。 

然而，刑法学所占比重近五年仅约为早期的一半，国际法也呈下降趋势，诉讼法基本保持不变。 

以上观察充分说明，《中社科》法学论文的选题方向，历经从 1980至1999年问埋首史料考 

证到关注法学理论建构的转变，实现了2000至 2015年问从关注理论发展向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转 

变，法学研究正向立足于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的经济问题。卡方分布的差异显著性也说明，我国 

法学各学科的发文和学术影响存在着不均衡。 

3．论文影响力历久弥新，但篇际差异逐渐扩大。 

在学术影响力方面，学术下载和引用率逐渐上升。2000至 2009年刊发的法学论文被引和被 

下载频次最多，篇均约被引 108次，被下载 2517次。1990至 1999年的论文虽然被引频次达篇 

均 78次，但被下载频次不足2000至2015年篇均的一半。2010至2015年虽然被引频次较低，这 

与5年的时间累积较短有关。但对比最近 5年 (27．27)和前十年 (108．06)的被引均值，反映 

出在学术信息多样化的时代，《中社科》如何继续保持学术被引证的前列值得关注。这主要因 

为，中国社科近5年的下载量基本与前 10年持平，但这与其被引的比例不很 调。进一步观察 

标准差后还发现 (未报告)，各年度的 2000至 2009年论文被引频次的标准差最大 (153．95)， 

其他时问段被引频次的标准差也高于均值。但在被下载频次上，最近 5年的标准差最大，达到 

1650．49次。 

上述数据结果，可能与学术半衰期和更新替代有关，也有可能因为最近 10年的网络数据库 

的发展有关。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法学研究对早期的中国法学研究的文献关注度不够。例如， 

1980至 1989年发表的文章被引频次只有 1990至 1999年的 1／10，只有 2000至 2009年的 1／15。 

因此，中国法学如何培育和生产出经久不衰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的问题。 

五、学术影响因素分析 

上文中关于 《中社科》的发文特征归纳，有助于总结其3O多年来的发文规律。然而，这些 

单变量或者双变量统计，并没有准确回答 《中社科》一直以来保持较高学术影响力的核心因素 

到底是什么?为此，本部分对 《中社科》30多年来发文特征展开多元分析，试图寻找其学术影 

响力的若干因子，以及各种指标与引用和下载之间的关系。 

(一)因子分析 

社会科学中存在关系或不存在关系的因素有很多，因子分析的主要作用是把最重要的因子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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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出来，其他因子虽然可能也起作用，但作用较小或根本不起作用，或因内生性问题而被其 

他因素所解释。[24]因子分析在法学和纯社会学研究用得较少，与其方法和理念的复杂性有关。 

因子分析与线性回归的最大区别在于，线性回归直接用已知自变量解读已知因变量之间的数量 

关系，而因子分析是用已知变量归纳和估计若干个未知的主因子，进而去评价影响目标结果的 

原因。据此可以判断主因子是未知的或者数据外的，其成立与否的关键是各已知变量的相关性， 

以及已知变量与主因子之间的关系。 

基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报告因子分析的数理逻辑和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而是报告斜 

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其原理是各主因子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正交旋转的相互独立性可能 

引发错误的结论。根据特征值，分析报告中列出了大于或等于1的两个主因子，本文将其命名 

为出版因子和引领因子。模型一和模型二的累积贡献率均超过 84％，这说明模型所预测两个因 

子解释了 《中社科》 学术贡献 的绝大部分。在 因子 分析 的适应性 检验 中，似然 比检验 

(P=0．000)、KMO样本充分性检验 (>0．6)和巴蕾特球形检验 (P=0．000)显示，数据库中 

的样本基本充足，各变量并非相互独立，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3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论文特征的因子分析 (1980-2015，斜交旋转) 

注： 仪保留前两个 至因子； 因子载荷<0．2删除； 

p=O．000 

(24] 参见金在温、查尔斯：《因子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问题》，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版，第20～21页；傅德印：“因子分析统计检验体系的探讨”，《统计研究》2007年第6期，第38～45页；石金 

涛、王莉：“管理技能的因子分析及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04年第1期，第66页；See 

Ford，J．K．，Maccallum，R，C．，&Tait，M．(1986)．The印plication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applied psychology：a 

critical review and analysis．Personnel Psychology，39(2)，291—314．Costello，A．B．，＆Osborne，J．w．(2005)．Best 

practices i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ur recommendations for getting the most from your analysis． Practical 

Assessment，10(7)，1～9．Osborne，J．w．，&Fitzpatrick，D．C．(2012)．aeplication analysis i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what it is and why it makes your analysis better．Practical Assessment Research&Evaluation，17(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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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是基于403篇论文原始数据所分析的结果，模型二是将被引量转化为被引指数的相关 

分析结果o[25]影响出版因子的主要指标是时段 (0．827)、关键词 (0．744)、研究基金 (0．527)、 

学术职称 (0．4OO)，理由是各变量与主因子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4。按照经验规则，0．3以上是轻 

度相关，考虑到模型中的数据量只有403个 ，下载量、因子页数 (篇幅)和下载量可能也是影响出 

版因子的因素。这说明，距今越近的论文，关键词多，研究基金支持，学术职称在出版论文上所起 

的作用，远大于篇幅和下载量。模型一和模型二对于上述问题得出的结论差异不大，这说明适当 

转化研究数据并没有扭曲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基金与出版因子的相关性，可能来源于数据本 

身，因为有基金的论文主要出现在200o年以后，而这一段时间的论文发文量呈快速增长趋势。 

影响引领 因子的三个指标依 次分别 为被引量 (0．718)、被下载量 (0．673)，北京 

(0．35)0(26]上述分析说明，《中社科》发文的学术影响与被引量和被下载高度相关，这与常理 

相符。然而，对比因子1和因子2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被引用和下载所形成的引领作用小于其他 

指标组成的出版因子作用。这可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方面，下载和引用本身虽然对学术影响力 

的直接评级很重要，但在众多水平相当的专家群里，任何一篇文章出版以前均无法精确估计其 

可能的下载和引用所形成的引领和示范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论文本身的出版特征所起 

的作用更加重要。另一方面，数据库本身的特性解释了两个因子的重要性差异。对比四个时段 

的发文量和关键词，前两个时间段的发文量只有后两个时间段的一半；前两个时期没有关键词， 

只有后两个时期才有关键词。因此，数据上的固有特征说明，时问段和关键词对于学术影响的 

判断是有关键作用。在网络数据库时代浩瀚的文献堆里，没有关键词的搜索很难准确定位相关 

重要文献，这是早期文献使用率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或许，学者们踊跃投稿和积极参与，尤其是高职称的积极参与，本身也说明了对 《中社科》 

学术影响的认可。如上分析，在特异性 (共性)评价也显示出，越大的因子得分与其他变量的 

共同性越低 ，这与上述分析结论相似。因子分析的模型应该是非常成功的，把与常理相符的两 

个主因子及其相关变量均予以识别。然而，就学术影响来说，《中社科》法学论文中的一些其他指 

标却不太重要。如单位自发、重点／法律院校、作者数量、国别、研究方法、交叉学科、栏 目与两 

个学术影响的因子相关程度不高，均未达到假设中的重要性。或许，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自发 

率、院校类型、作者数量对期刊严谨性评价很重要，但在学术影响力市场上实际上是公平竞争关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智库，其专家团队的组成本身所起的作用就是学术影响的力证。而 

国别反映出，诸多学者主要是海外工作或求学的学者，在学术影响力上仍然与国内学者差别不 

大。交叉学科和研究方法的弱化，如前述，这与中国法学界对定量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初期有关。 

(二)多元回归分析 

因子分析的理解逻辑过于复杂，不妨用最简单和直观的多元回归分析展示各种变量的相关 

关系。同时，因子分析在处理类别变量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这造成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依然 

未被检验。即，学科和不同地区的比较问题，这是继续开展本部分的核心原因。如前述，被引 

用和被下载是影响引领因子的直观和重要因素。因此，在本部分中，文章利用最小二乘法线性 

[25] 为精简分析结果，本文按照惯例删除了因子载荷 (也即，标准化的相关系数)小于0．2的变量分析 

结果。然而，可信的结论一般是0．4以上，0．3～0．4之间适当接受也并非不可，但需非常谨慎。为对比起见， 

笔者也保留了0．2一O．3之间的结果 ，从而凸显与重要变量的差异。 

[26] 如上所描述，北京的重要程度需慎重，主要原因是相关系数小于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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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和泊松回归，分别对影响下载和引用的因素进行直观考察。如此以来，其解释方法上更加 

方便和简单，理解起来就更加容易。 

表4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论文学术影响多元分析表 (OLS&Pdmm) 

卫” ．05；“ 0．01 

表3是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由两个分析模型组成，分别对是否包括地区和学科进行对比 

性解读。在模型内部 ，同样对校正前后的被引用指数的影响因素差距进行比较。两个模型中， 

均充分肯定了发文时段 、学术职称、关键词量对被下载和被引用的正相关作用。距今越近， 

职称越高，关键词越多的论文被下载和引用的频次越高。以模型 2为例，职称为例，每提高 

一 个级别被下载和引用的频次，分别增加 117．342次 (P=0．006)和0．24次 (P：0．014)。在 

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的下载量更多，但在被引用频次和指数上出现相反结论o~27 3 

(27] 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中倾向于认为没有差异 (P=0．25)，尽管均值显示定量和定性研究的被引频次 

分别是39．57(n=28，标准误=8．叭)和65．64(n=375，标准误：6．16)。此外，模型2的被引量的稳健回归 

也显示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被引用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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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引发的解释疑惑，笔者在将来的研究中将继续关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 

面数据中的定量文章与定性文章样本偏差大 (参见表 1)，OLS回归分析中的指数是转化以后 

变量。 

在二级学科的论文下载和引用问题上，学科差异比较明显。《中社科》 的法理学、法史学、 

宪法与行政法论文远比国际法更占优势。在被引用上，经济法、诉讼法稍微占优势。刑法学上 

的下载量占优势，但被引用上难以准确判断，尽管均值显示国际法是31．40次，刑法学被引用是 

55．88次。法史学与国际法相当，差异不明显。然而，与表 1、2的学科发文情况相比，国际法 

与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的发文和引用优势没有充分体现。与此相反，民商法的快速发展优势 

和学术影响得以充分体现。 

比较地区分布的特征可以发现，地区之间以及是否北京在下载和引用上的差异较小。控 

制各种指标后 ，文章篇幅对下载和引用的作用不太明显。在时段的问题上，研究也发现下载 

量呈显著上升状态，但引用却有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这可能与最近5年的引用量较少有 

关，这需要一个引用累积的过程。此外 ，国别 、作者数量、交叉学科，栏 目也没有影响引用 

和下载。有无基金支持对学术引领作用没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明基金的学术效应还有待于进 
一 步发掘。 

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发现与因子分析中的结论基本吻合，这说明本文提出的各种分析均得以 

印证。例如，若干与被引用和下载相关程度不高的变量均得以识别。影响因子 1和因子2的重要 

变量彼此问存在较强关系，也反映出两个主因子之问的确存在相关性，这从反面说明了斜交旋 

转的方法适当性。然而，多元回归也进一步引证了之前的分析判断，如交叉学科、基金论文的 

支持和学术影响需要提高等。 

六、简要结论 

通过对 《中社科》创刊以来 30多年所刊发法学论文的分析，可以基本把握当代中国法学的 

学术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具体来说，大致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第一，法学研究更加注重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一方面，法学在专业化的同时 “非专业 

化”。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法学将会引证更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 

果，而不是更多引证主要依赖政治性权威的法学材料和规则来获得合理的判决。将有更多其他 

学科的学者加入 “法学共同体”中0(283从我国法学研究 30多年来的进路来看，对法学按不同 

的二级学科分科研究虽然是法学发展必要且重要的途径，但弊端也 日渐明显：学科隔膜会导致 

学术视野的狭窄[29]。而在美国，交叉型课程和非法学传统的教学方法逐渐进入法学院的课堂， 

法学研究和引证中 “非法律化”的趋势不断增强 (303。因此，法学学科的发展既要加强法学内 

部各学科的知识融合，又要加强法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合 [31]。 

[28] 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 

56～63页 。 

【29] 参见陈匙：“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3期，第 19～28页。 

[3o] 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31] 参见王利明、常鹏翱： “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我国法学学科30年之回顾与展望”，《法学》 

2008年第 l2期，第 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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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交叉学科”专栏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凸显了 “包容性”的优势，克服了 “大 

而全”的弊端，它在承认综合刊和专业刊之间难以逾越的本质差异的基础上，重新确立综合刊 

存在的意义。当前中国学术期刊中新学科、交叉学科的期刊很少，尽管中国社科发表了19篇的 

交叉学科论文，且交叉的范围既包含法学二级学科，还包括一级学科，比如新闻学、经济学等。 

但总体涉及交叉学科的法学论文数量非常少，低于 1％。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使这些学科研 

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0[32]法学领域也应该加强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这也 

势必成为中国未来法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第二，追踪重大基金成果，共建专栏实现优势积累。一方面，从 《中社科》的法学论文统 

计数据来看，基金资助的论文在被下载和被引用频次上，均显著高于非基金资助论文。这从某 

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现实问题研究，在选题上更 

加侧重学科热点，更加为学术界所关注。另一方面，存在栏 目策划和专题意识不足的问题。数 

据显示，2006年以来，《中社科》法学类文章的选题策划意识逐步加强。 

第三，优化作者空间结构，打造学术对话平台。笔者统计发现，《中社科》的作者过半来 自 

北京，且国际作者比例极低。虽然北京高校众多，院校综合实力强大，但如此之高的作者集中 

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刊作者队伍的地理空间分布不合理。当然，出现这一局面的 

主要原因是北京集中了国内最为优秀的法学学术力量。学术期刊是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窗口， 

期刊与学术的互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辅助作者的写作 ，学术期刊的质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评 

价和预测学科的发展水平[33]。作为反映学术前沿的 “风向标”，《中社科》、《中国法学》、《法 

学研究》等高水平法学刊物宜从长远发展以及引领法学学术研究的使命考虑，需要采取多种措 

施尽可能地更全面、包容地反映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法学研究成果，拓展作者群的地理空间分 

布覆盖面。 

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学者的关注、促进青年学者与名家的学术对话更容易引起学界的重 

视，同时也能体现出期刊的 “包容性”。《中社科》近年来组织了，不同层次的学术论坛，促进法 

学内部二级学科之问，甚至是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交流，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学术反响甚好，将来还应继续坚持这一办刊模式，实现学术思维的碰撞 ，激发更多的优秀成果 

产出。 

第四，回归实践之学，助推接地气的法学研究。回归实践之学，助推接地气的法学研究。 

法学是 “经世致用”的学科，然而中世纪及近代法学总体的风格是 “理论化”甚至 “科学化”， 

19世纪的法学家甚至力图构建类似 “元素周期表”的精准直观的法律公理体系。但这在法律实 

践上行不通。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格，法学应当回归实践之学本身 [34]。近年来中国法学 

研究有疏离社会现实的倾向[35]；在研究内容上，对司法案例的关注偏少，对中外司法差异的分 

[32] 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2016年 5月 19日，第4版。 

[33 3 采用元分析评价学科水平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全部期刊与优秀期刊元分析均值之比可表示同一学科 

发展水平是否均衡。参见俞立平：“基于学术期刊视角的学科发展水平评价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6年第 

2期 ，第 54页。 

(34] 参见舒国滢：“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从古罗马时期的Jurisprudentia谈起”，《清华法学》 

2013年第 7期，第 57～71页。 

[35] 参见顾培东：“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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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不足，关注中国司法案例的较少[36]。《中社科》，自创刊以来，《中社科》基本实现了从注重 

理论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转变。具体而言，《中社科》在选题方面较为注重法学各二级学科的重 

大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实践问题的法学回答。 

另一方面，笔者统计发现，定性研究一直是法学研究的最基本范式，新世纪以来， 《中社 

科》刊发的法学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很少，不足5％，且定量研究也大多是最 

基础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在这方面，《中社科》将来还应继续加大推进法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力 

度，处理好法学研究的创新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倡导和推动学界将研究内容从本体论转向 

方法论、研究范式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37 3，引领和推动法学界构建中国的法学话 

语体系，形成中国的法学学派或思潮。 

第五，淡化作者身份，聚焦高产的青年作者。笔者统计发现，2000至2015年 《中社科》法 

学论文中，来自重点院校的作者占75％以上，副高及以上职称作者的论文占约65％强。 

虽然 “身份论”的初衷是以作者身份鉴别稿件质量，但是随着 “职称”被教条化为 “能 

力”，“身份论”也逐渐意识形态化了。当前，我国学术研究的不少新方法 、新思路源于西方发 

达国家，对外语的掌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 

青年学者是学术的未来，也是法学期刊的未来。然而，青年学者在核心期刊发论文普遍 比 

较困难，核心j9]刊仅因作者学历过低而退稿的现象并不少见0(38~由于在各个高校的评价系统 

中，专业性法学期刊的权重普遍大于综合性期刊，因此法学专业期刊在学界受关注的程度更高， 

作者在投稿时通常更倾向于选择专业刊。 

另一方面，“马太效应”在期刊工作中的表现之一就是高产作者群的出现，即论文产出的集 

中趋势。普赖斯定律 (DerekdeSolla Price)也表明，10％的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占全部论文总量的 

约50％a[39]因此，《中社科》等高水平学术刊物更应关注处于创造旺盛期的青年学者们，为其 

成长提供展示学术成果和增强学术信心的高端平台。长久以来，过分重视作者身份所导致的僵 

局和对立关系需要期刊消除偏见、用平等客观的心态来矫正。保持学术生态的公平合理分布、 

为青年学者提供成长的园地不仅有利于学术期刊建设核心作者群、规划长期战略，也是学术期 

刊弘扬学术道德规范、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责任编辑：聂鑫] 

(36] 参见熊谋林：“三十年中国法学研究方法回顾——基于中外顶级法学期刊引证文献的统计 比较 (2001 

— 2011)”，《政法论坛》2014年第 3期 ，第 66—68页。 

(37] 参见陈金钊：“法学的特点与研究的转向”，《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第 28页。 

[381 最近的例子可参见京华时报记者： “复旦副教授为徒争署名：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载 

http：／／news．gmw．cn／2016—06／21／content
_ 20645546．htm，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 6月 21日。 

[391 参见前注 [4]，张墒等文，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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